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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
:

必须立足于 专业银行 企业 化
,

由此带动整个微观金融基拙 的合理再 构造 ;

只有率先完善金融宏观调控 的传导和 反应机 制
,

才能够实现 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
。

为此
,

首先应 当瓦解当前庞 大的专业 银行体 系
,

砍掉不经营的三级 ; 再把经 营的基层行

按照不 同的职能和 经营 目标一 分 为二
,

建立一个新的银 行体 系
。

我国微观金融基础再构造实质是金融产业化
。

其中最关键
、

最复杂
、

最棘手的工程是专

业银行企业化
。

笔者认为
,

专业银行企业化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改革命题
,

但专业银

行非企业化已成为拖曳金融宏观调控的力量
。

因此
,

它必须被放在总体改革的对策中加以研

究
。

本文试从金融宏观调控与微观金融基础再构造密切相关性的角度讨论专业银行企业化的

必然性
,

并提出以专业银行企业化为主导的微观金融基础再构造的若干思考
。

一
、

从金融宏观调控全过程看微观金融基础再构的必然性

金融宏观调控的特征是间接性
。

它不仅受到中央银行 自身建设的完善和超脱 程 度 的 限

制
,

而且受到金融市场传导性能和专业银行以及其它金融机构反应机制的制约
。

图示如下
:

政策及其手段 成本或利益专业银行及其
中央银行不了二二二二二二

二

= 全金融市场不二二= 二
二全它金融机构

反馈 反应

也就是说
,

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实施一定政策手段
,

在金融市场成为主要的融资渠道

时
,

使专业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能在金融市场上充分感受到获得资金的成本或运营资金的利

益所发生的变化
,

从而及时自觉调整资本和负债结构
,

改变资金的运营方式
。

这样
,

中央银

行的货币政策的意图通过金融市场传导至金融企业
。

反馈的过程相反
。

这种三级传导
:

中央

银行调节金融市场
,

金融市场引导金融企业
,

就是金融宏观调控的全过程
。

可见
,

金融宏观调控就是金融活动的宏观与微观的密切结合和相互呼应
,

实现金融宏观

调控除了中央银行自身的建设和完善
,

还有赖于金融市场的发育和金融企业的发展
。

一个全

国统一的
、

相对完善的
、

可控的金融市场体系是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基 础
,

它的良好传导性

能使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均衡传导
,

也为微观经济当事人提供一

个合理竞争的金融环境
。

金融企业的 自动的
、

灵敏的反应机制是金融宏观调控的根本前提
,

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失去知觉的 麻木 的 肌 体能接受任何刺激而产生冲动
。

既然如此
,

在宏观

调控不灵
,

出现失真乃至混乱的时候
,

我们应当看到它是各种因素复合而成的
,

简单地把后

果归咎于任何一个环节都是无益的
。

就我国目前金融环境而言
,

金融宏观调控难于奏效是不可避免的
。

撇开经济体 制 转 轨



(产品经济~ 商品经济 )
、

经济管理方式转型 (直接今间接 )
,

各方面改革都未到位等金融

宏观调控的外部条件不论
,

从金融体系内部来看
,

中央银行 自身
、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建

设都很不完善
,

尚处在金融成长的初级状态
,

同上分析
,

三级复合成为金融宏观调控不能充

分发挥效力的内在的
、

本质的原因
。

其中
,

微观金融基础的构造不合理
、

反应机制缺损无疑

是中断宏观调控过程的环节之一
。

而专业银行非企业化正是微观金融基础构造不合理
、

反应

机制缺损的症结所在
。

专业银行的双重身份 (它是行政机关和经营组织的合一 ) 严重束缚其

自身和整个微观金融基础的活化
。

具体表现在下列儿个方面
:

( 一 ) 各专业银行总行的行政管理权限过大
,

四小 “
中央银行

”
与中央银行相互制肘

。

我国现行的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设的二级银行体制是为改善
“四龙治水

” 的金融分割

和垄断局面而形成的
。

然而
,

历史上长成的
“

四龙
”

仍因机构改革不彻底而在各自领域内
“呼

风唤雨” ,

继续对 金融活动施加影响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四个专业银行总行成为四小
“
中央

银行
” ,

与中央银行相互制肘
,

扭曲金融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
。

首先
,

行政上的绝对领导
。

各专业银行自成系统
,

实行行政化
、

等级化的垂直领导
。

在我国目前仍然是行政命令至上的

情况下
,

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行政上完全听命于总行
。

各专业银行这种行政上的领导关

系削弱了中央银行的政策职能
,

独占了
“窗口指导

” 这一工具
。

其次
,

事实上的 最 后 贷 款

人
。

综合信贷计划是我国控制信贷总规模的重要工具之一
,

而综合信贷计划的编制采取条条

上报
,

人民银行综合平衡
,

然后按核定计划盘子 8 5% 以上的资金直接交与专业银行总行调剂

的办法
,

使专业银行总行成为事实上的
“

最后贷款人
” ,

中央银行的
“银行的银行

” 职能名

存实亡
。

各专业银行自成体系
,

专业银行总行在职能上越姐代厄的结果是
:

( 1 ) 中央银行实施

宏观调控的传导过程在专业银行总行一级即被切断
。

加上专业银行是
“

三级管 理
、

一 级 经

营” 的管理体制
,

中央银行的信号在传递过程中还要经过专业银行的另外两个层次才能到达

经营单位
。

这种层层传递
、

层层过滤
,

专业银行的各层次根据各自理解采取相应措施
,

有意

无意中扭曲了中央银行的宏观控制信号
,

经营单位无法真实感受到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
,

而

据 以调整自己的行为
; ( : ) 中央银行的中间控制层次被架空

,

一方面
,

省
、

中心
、

市三级

中央银行有如聋子耳朵—摆设
; 另一方面

,

由于缺乏必要的中间控制层次
,

宏观控制全国

一刀切
,

造成
“

一控就死
,

一放就乱 ” 。

( 3 ) 由于中央银行被隔绝在专业银行各自封闭的

系统之外
,

总行接收信息反馈时难以卿妇尽二三层梗阻
” ,

信息反馈迟缓和失真就在所难免
,

导致中央银行不能及时和准确地评估政策措施并调整它
。

( 二 ) 专业银行缺乏进入市场的动机
,

因而影响金融市场的真正发育和中央银行弹性调

控系统的形成
。

中央银行弹性调控系统指的是传导多渠道
,

反馈多回路
,

各环节具备自动调节功能的宏

观调控体系
。

从狭义理解
,

就是市场调控系统
。

所以
,

金融市场的发育是形成中央银行弹性

调控系统的重要基础
; 而专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组织者与参与者

,

其市场行为之于金融市

场的发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由于非企业化
,

专业银行不是独立的经济法人
,

因而缺少进入市场的动机
:

一方面
,

资

金供应的 “大锅饭
” 没有打破

,

各专业银行坐吃中央银行的
“大锅饭

” ,

各级专业银行坐吃
_

L级行的
“大锅饭

” 。

所谓 “
资金靠上级

,

贷款凭计划
” ,

横向融通资金外无压力 ; 另一方



面
,

专业银行内部尚未实行企业管理
,

权责利没有挂钩
,

营运资金的利润全部上缴
,

横向融

通资金内无动力
。

如此
,

各级专业银行仅仅作为上级行的代表被动进入市场
,

除了少量的同

业拆借和变相拆借 (如弥补资金缺口和赚取利差的借贷 ) 外
,

主要是吸入资金转作放款
,

而

没有投资冲动
。

专业银行既不能引导市场 ( 作为组织者 )
,

又不能产生市场引导行为 (作为

利益主体
、

参与者 )
。

因此
,

从表面上看
,

我国国内金融市场已经建立
,

但是
,

金融市场的

利益主体不确立
,

特别是市场组织者的不存在
,

使得金融市场活动流于形式
,

金融市场机制

难于深化
。

显然
,

这样的市场远不能成为中央银行弹性调控系统的基础
,

因为
:

( 1 ) 金融

市场的融资规模十分有限
,

中央银行不能通过吞吐金融市场决定贷币供应量 ; ( 2 ) 专业银

行并不同金融市场休戚与共
,

中

(三 ) 专业银行的金融垄断

及
。

银行变换利益信号无法触及其利益神经
。

封锁束缚其它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

中央银 行则 鞭 长 莫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集体性金融机构是金融领域的新生力量
,

几年来有如雨后 春笋 般 涌

现
。

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集体性金融机构是顺应经济体制改革
、

商品经济发展和多种所有制形

式
、

多种经营方式的要求而产生的
,

同时也是为了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和封锁金融的局面而建

立的
,

可望它们参与金融竞争
,

促进专业银行的企业化
。

然而事实是
,

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和集体性金融机构多数孕育于专业银行
,

它们在资金上
、

财务上和人事管理上都没有真正切

断
“

脐带” ,

从专业银行中彻底分离出来
。

它们的业务活动或多或少受到专业银行的千预
,

非但国家银行金融垄断和封锁的局面未能打破
,

反而成为国家银行的利益
“

自留地
” 和逃避

中央银行监督的
“

防空洞” 。

在当前没有相对完善的金融法规产生约束的情况下
,

中央银行

对其它金融机构的管理实际上是鞭长莫及
。

二
、

微观金融基础再构的若干思考

基于上面分析
,

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

必须立足于专业银行企业化
,

由此带动整个微

观金融基础的合理再构造
; 只有率先完善金融宏观调控的传导和反应机制

,

才能够实现中央

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
。

事实上
,

我国前一段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宏观调控缺乏合理的微观金

融基础不行
,

微观金融基础的再构从人为发展金融市场入手去推动专业银行企业化也不行
,

这就迫使我们改变以往的思路
。

那么
,

专业银行如何走企业化道路呢?

首先
,

应当瓦解 当前庞大的专业银行体系
,

砍掉不经营的三级
; 再把经营的基层行按照

不同的职能和经营目标一分为二
,

建立一个新的银行体系
。

庞大的专业银行体系的存在
,

各自为政
,

垄断和分割金融业务和金融活动是阻碍专业银

行企业化的最根本的
、

内在的因素
。

瓦解当前庞大的金融体系
,

具体的做法可以先
“
砍

” 后

“分 ” 。

砍掉不经营的三级
,

或把它们改造成为经营的基本单位
,

一方面是切断了行政
“

妍

带
” ,

减少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调控时来 自各专业银行总行的摩擦和制肘
; 另一方面是加强了

竞争的基本力量
,

增加基本经营单位微观搞活的利益冲动
。

各经营行都作为经济法人而独立

存在
,

唯一超然其上的就是中央银行
。

各经营行在中央银行的直接领导下参与金 融 市 场 竞

争
,

有利于疏通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传导和反馈渠道
,

协调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步伐
。

显然
,

这还不够
。

现有基层行还不能真正企业化
,

问题在于专业银行的双重职能和双重



目标
。

专业银行同时具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
,

难于终止政策性和经营性双重 目标的徘徊
。

鉴于此
,

必须进一步把基本经营单位按照不同的职能和目标一分为二
。

就象当年中国人民银

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分离一样
,

划分出从政策要求为 目标的
,

具有行政职能的若干专业银行

和 以营利为 目的
、

仅有经营职能的一大批商业银行
。

这样
,

革除现有专业银行企业化的后顾

之忧—
强调经营职能

,

恐怕削弱必要的金融管理
; 以营利为 目标

,

担心妨害社会经济效益

—
有利于推动银行企业化的进程

。

原有专业银行职能分离后
,

新的银行体系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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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机构

关于新的银行体系有几点说明
:

( 1 ) 新的银行体系本质上属于间接调控系统
,

中央银行主要运用货币发行
、

存款准备

金制度
、

再贴现 ( 或再贷款 ) 制度
、

公开市场业务和信贷控制五个手段
,

通过金融市场调节

和控制各类金融机构的信用活动及其创造信用
、

创造货币的能力
。

( 2 ) 专业银行
、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均为区域性金融机构
,

主要为所在经济区提

供金融服务
。

但是
,

除专业银行必须接受 当地人民银行和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外
,

商业银行

和其他金融机构只接受中央银行的调控
。

( 3 ) 专业银行的设置主要依据各经济区的需要
,

按照农
、

林
、

渔业
、

基础工业
、

地方

投资等金融服务的专项
,

各地区不必雷同
。

其资本沟成 以政府 (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 ) 所有

为主
,

另外可吸收一些当地的闲散资金
。

专业银行是政策性银行
,

旨在扶植重点产业和市政

建设
,

不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经营
。

( 4 ) 从原有专业银行分离出来的商业银行是彻底企业化的银行
, “两权分离

” 的思路

可以在这里自由驰骋
。

就所有制关系来看
,

在 以法 人关系取代财产关系的大方向下
,

商业银

行的资本构成可以是全民的
、

股份的
、

产业集团的
、

集体的
、

合作的和独资的多种形式
,
在

盈利分配方面
,

采取 以税代利办法
,

硬化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
,

商业银行在缴纳营业税
、

所得税等应征税收后 自负盈亏
; 再看银行职能

,

商业银行处在宽松的金融环境里
,

它被允许

建设成为全方位
、

多功能
、

综合型的银行
; 至于企业的命运和可能归宿

,

由以上各因素共同

决定
,

完全企业化的商业银行之命运颇象汪洋中的一条船
,

在充分市场机制和竞 争 机 制 面

前
,

它们不再有恃无恐
,

相反
,

必须要善于抓住时机
,

谨慎行事
,

否则将有倾覆的危险
。

因

此
,

商业银行的可能归宿不仅企业破产法是适用的
,

银行间的相互兼并和联营等也当在允许



和鼓励之列
。

( 5 ) 各种其他金融机构脱离与原专业银行的任何关系
,

在经营管理方面仿 照 商 业 银

行
,

在业务方面则区别于商业银行
,

如不得办理存贷款业务等
。

( 6 ) 至于职能分离后的商业银行完成企业化过程所需的时间
,

以及企业化过程是一步

到位抑或分步进行应视当地的经济情势而定
。

一般说来
,

经济特区和经济中心等货币经济相

对比较发达的区域可以一步到位
,

在职能分离后即行彻底企业化
。

而内地和少数 民族地区等

货币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则应取先承包
、

后企业化两个步骤
。

其次
,

推行新的银行体系
,

支持商业银行完全企业化
,

中央银行应当采取积极的因应措
‘

施
。

尽管是微观金融基础再构
,

也要求中央银行宏观金融管理 的及时配套
。

因为微观和宏观

之间总保持一种既互相制约
、

又互相促进的关系
,

孰先孰后难于准确区分且不易被察觉
。

我

认为
,

宏观经济引导微观经济
,

但微观基础的形成又是宏观机制生效的先决条件
。

基于此种

认识
,

我提出实现金融宏观调控非先行微观金融基础再构不行 (本文的主要论点 )
,

也正是

基于这种认识
,

我在新的银行体系再构的设计中提出宏观配套
。

推行新的银行体系
,

支持商业银行完全企业化
,

要求中央银行配套的宏观金融管理办法

有三
:

( 1 ) 强化人民银行分支行的职能
,

通过给予其在辖区内的较大的信贷资金调剂和利率

浮动的机动权力
,

以及对专业银行
、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协调
、

仲裁等权力
,

提高人

民银行分支行的地位
。

目的在于使块块为主要形式建立起来的银行体系产生以中央银行为核

心的凝聚力
,

避免商业银行企业化后银行体系成一盘散沙
。

( 2 ) 改变 以往的资金供给方式
,

不按任何银行系统条条而按经济区域切块划分资金
,

由当地中央银行主要金融市场灵活调剂 (不排除此间尚需一计划和市场双轨并行分配的过渡

时期 )
,

强化资金市场的资金流转机制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的作用
。

随着新型

的银行体系的形成
,

融资主体多元化
,

金融活动逐步市场化
,

必将推动金融市场 的 全 面 发

育
,

企业化的金融机构群体和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共同构成合理的微观金融基础
。

( 3 ) 改变以往的行政管理办法
,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界的最高
“裁封” ,

主要 以立法规

范专业银行
、

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行为
。

譬 如
,

制 订信贷行业法
,

明确规定各类金

融机构应随时保有的金融资产的流动比率
,

以限制专业银行
、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贷

款暨投资等信用行为的不合理冲动
; 建立金融市场投资管理法

,

严肃取缔投机等不法市场行

为
,

维护市场机制
。

在建立健全法制管理金融的制度的同时
,

提倡
“

法不禁止即自由” ,

鼓励

商业银行卿其他金融机构踊跃合理竞争
,

最大限度活化微观金融基础
·


